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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教學須知 

81 年 12 月 28 日第 6 次教務會議通過 

86 年 9 月 2 日第 21 次教務會議修訂 

86 年 11 月 26 日第 23 次教務會議修訂 

89 年 5 月 24 日 29 次教務會議修訂 

91 年 5 月 24 日第 33 次教務會議修訂 

102 年 10 月 1 日第 79 次教務會議修訂 

103 年 9 月 23 日第 83 次教務會議修訂 

105 年 5 月 23 日第 90 次教務會議修訂 

110 年 10 月 13 日第 113 次教務會議修訂 

111 年 10 月 12 日第 117 次教務會議修訂 

 

一、 為強化教學功能，培養勤學風氣，提升學生學業水準，蔚成本校良好學風，訂定本須知。 

二、 教學前： 

(一) 各系應訂定辦法組織系所課程委員會，以科目名稱相同或性質相近之教師組成，以研

討增進教學效能等有關事宜。 

(二) 各學院應訂定辦法組織院課程委員會，及協調製訂各系所課程等有關事宜。 

(三) 新開課科目之教學大綱、核心能力及英文名稱須提系所務會議通過，並於開學前送課

程及教學組備查。 

(四) 任課教師宜參考系所、院提供之意見，選擇市面書局（出版社）所提供之合適教材，

做為教本或參考書，並公告於教學大綱，做為學生選購之參考。 

(五) 任課教師應於開學前於教務資訊系統提報教學大綱、教材及參考書目、教學計畫及進

度，以供學生選課參考，並作為日後教學之依據。教材上網資訊建請連結至本校課程

平台，日後可依授課進度增刪，以增進多元教學。 

(六) 任課教師排課，原則上上午以思考性質課程為優先，下午則以體能與實習性質課程為

原則。 

三、 教學中： 

(一)對於新任教班級宜實施基本能力檢定，以瞭解學生程度分布，做為教學之參考。 

(二) 每學期上課開始，應對學生明確說明課程目標、課程大綱及進度、成績評量方式、教

學方式、預計培養之能力以及其他有關課程之要求等。 

(三) 各專任教師應訂定每週課後輔導時間，以便學生聯繫、請益，兼任教師則應於上課之

前、後提供學生請益之時段。 

(四) 針對線上教學課程，任課教師應定期安排線上師生討論互動時間，為學生解答問題，

並理解學生學習狀況。 

(五) 任課教師於實施考試期間應訂定明確之評量方式及規範。 

(六) 課程安排上，宜依學生起始行為與終點行為加以評估，採取分段教學，因材施教。 

(七) 靈活運用各種上課方式，以講授、演說、書報討論、分組研討（辯論）、觀摩教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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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進學習之效果，並賦予學生獨立之思考空間。 

(八) 學生如有缺曠課情形，請登錄學生出缺席系統，或存據缺曠課事證。 

(九) 重視實習（驗）課程，確實評量學生實習（驗）成果，如有必要，請任課教師率先穿

著實習（驗）服裝，並嚴格要求學生穿著，同時注意人員、設備及場所之安全。 

(十) 對學生考核方式，除平時考、期中考、期末考等成績外，應涵蓋出勤率、平時作業、

報告、作品、課程參與及學習態度等方面之考核。學業成績之評定，宜呈常態分布。 

(十一) 各系相同之共同必修課程，其進度及考試命題宜統一，但亦可權宜變通。 

(十二) 教師應遵守授課時程，避免缺課、遲到、早退或私自代課，如因事請假或公差，請

於調課前填寫「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臨時調課單」，經相關主管簽核後，送課程及教學

組辦理，並公告學生知悉。如適逢實習（驗）課程、期中（末）考試、業師合授等

相關課程，不克到場，仍需填妥臨時調課單，委由本校專任教師代理。 

(十三)為確保教學品質並核實記載教學方式，教師如變更實體教學，應填寫「單週非實體

授課申請表」，經相關主管簽核後，送課程及教學組備查。教師更改教學方式務必公

告修課學生知悉，並更新於教學大綱。 

(十四) 任課教師不宜以方便學生返鄉或與教學無關之理由調課。 

(十五) 調課如屬長期性，不得在正課時段（即每天上午第A、B、C、D節，下午第E、F、

G、H、Z節）以外辦理，情況特殊之兼任老師需於夜間排課或配合業師授課者，得

專案另簽。 

(十六) 教師應以身作則在上課過程中不可使用行動電話，以免干擾教學活動之進行。 

(十七) 教師於上課期間不得談論與課程無關之話題，例如：個人政治傾向、宗教信仰等，

亦不得有性別歧視、性騷擾之言行。 

(十八) 每學期期初查察前學期成績預警名冊(含當學期復學生休學前有成績的學期)及每學

期期中教師上網登錄之期中成績預警名冊，將名冊分送各系所、教學卓越中心、諮

商輔導中心、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採取適當措施輔導學生，協助克服學習障礙。 

(十九)教職員生反應有違上述教學須知情事及教學意見調查意見欄有具體事項之課程，由

各教學單位及相關權責單位進行不定期訪視。訪視人員於訪視完成後填寫訪視紀錄

表，且繳回教務處彙辦，並將其結果送至各教學單位。若訪視結果確實，將由教務

處發送異常通知，任課教師接到通知，須於一週內回覆說明理由，並經教師所屬系

所、院主管簽核後，送教務處彙整。教學異常事件經簽核後，教師仍未遵守教學須

知，則由教務處轉知教師所屬單位，提請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四、 教學後：實施教學意見調查，由學生自行上網填寫問卷，詢問教學意見、內容、技巧、

評分、教材等，調查結果依本校「教師教學輔導要點」辦理。 

五、 本須知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